
臺灣臺中地方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08年 度 易 字 第 2591號    02

        公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 03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林 敏 霖  0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常 照 倫 律 師  05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徐 漢 平  06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張 績 寶 律 師  07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徐 祐 偉 律 師  08

        上 列 被 告 等 因 毀 損 債 權 等 案 件 ， 經 檢 察 官 提 起 公 訴 （ 107 年 度 偵  09

        續 字 第 124 號 ）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0

            主     文  11

        林 敏 霖 、 徐 漢 平 共 同 犯 使 公 務 員 登 載 不 實 罪 ， 各 處 有 期 徒 刑 肆 月  12

        ， 如 易 科 罰 金 ， 均 以 新 臺 幣 壹 仟 元 折 算 壹 日 。  13

            事     實  14

        一 、 林 敏 霖 係 林 敏 榮 （ 已 於 民 國 100 年 10月 15日 死 望 ） 之 兄 。 緣  15

            元 營 建 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元 營 公 司 ） 向 本 院 分 別 請 求 林  16

            敏 霖 及 林 敏 榮 返 還 借 款 及 給 付 票 款 事 件 ， 分 別 取 得 本 院 100  17

            年 司 促 字 第 1859號 支 付 命 令 （ 票 款 金 額 新 臺 幣 【 下 同 】 1950  18

            萬 元 ） 、 100 年 度 沙 簡 字 第 71號 民 事 判 決 （ 票 款 金 額 680 萬  19

            元 ） 及 100 年 度 司 票 字 第 153 號 民 事 裁 定 （ 票 款 金 額 900 萬  20

            元 ） 等 強 制 執 行 名 義 ， 元 營 公 司 並 分 別 向 本 院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 21

            被 告 林 敏 霖 及 林 敏 榮 之 財 產 ， 經 執 行 結 果 ， 執 行 金 額 不 足 清  22

            償 債 權 及 現 無 財 產 可 供 執 行 ， 經 本 院 分 別 核 發 100 司 執 5744  23

            8 號 及 103 司 執 14292 號 債 權 憑 證 予 元 營 公 司 。 經 元 營 公 司  24

            於 103 年 間 復 向 本 院 聲 請 就 林 敏 霖 所 有 坐 落 臺 中 市 ○ ○ 區 ○  25

           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段 00○ 0 地 號 土 地 （ 面 積 38968 平 方 公 尺 ）  26

            持 分 24分 之 3 （ 下 稱 系 爭 土 地 ）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， 經 本 院 三 次  27

            函 命 系 爭 土 地 之 抵 押 權 人 辰 遠 公 司 陳 報 抵 押 債 權 ， 辰 遠 股 份  28

           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辰 遠 公 司 ） 均 未 陳 報 到 院 ， 且 系 爭 土 地 經 鑑  29

            價 後 核 定 之 拍 賣 最 低 價 額 僅 663 萬 660 元 ， 若 拍 定 須 依 辰 遠  30

            公 司 之 設 定 擔 保 債 權 3300萬 元 列 入 分 配 ， 因 而 元 營 公 司 就 系  31

            爭 土 地 顯 無 拍 賣 實 益 ， 拍 賣 程 序 因 而 終 結 ， 元 營 公 司 續 就 被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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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告 其 餘 財 產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， 經 執 行 結 果 ， 執 行 所 得 不 足 清 償  01

            債 權 ， 並 經 本 院 核 發 105 司 執 38771 號 債 權 憑 證 予 元 營 公 司  02

            。 詎 林 敏 霖 、 徐 漢 平 均 明 知 林 敏 霖 前 揭 債 務 未 完 全 清 償 ， 其  03

            財 產 仍 處 於 隨 時 得 受 強 制 執 行 之 際 ， 亦 均 明 知 渠 等 並 無 買 賣  04

            系 爭 土 地 之 真 意 ， 竟 共 同 意 圖 損 害 元 營 公 司 之 債 權 及 使 公 務  05

            員 登 載 不 實 事 項 於 所 掌 之 公 文 書 之 犯 意 聯 絡 ， 於 106 年 8 月  06

            30日 ， 委 由 不 知 情 之 林 榮 泰 ， 向 臺 中 市 龍 井 地 政 事 務 所 ， 以  07

            買 賣 為 原 因 申 請 將 系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移 轉 登 記 予 徐 漢 平 ， 使 不  08

            知 情 之 公 務 員 於 形 式 審 查 後 ， 將 上 開 不 實 買 賣 事 項 登 載 於 職  09

            務 上 所 掌 之 土 地 登 記 電 磁 紀 錄 準 公 文 書 上 ， 而 於 同 年 月 31日  10

            完 成 所 有 權 移 轉 登 記 ， 而 處 分 其 財 產 ， 足 生 損 害 於 元 營 公 司  11

            之 債 權 及 地 政 事 務 所 管 理 該 土 地 登 記 資 料 之 正 確 性 。 嗣 因 元  12

            營 公 司 因 前 案 執 行 仍 未 受 償 ， 於 107 年 2 月 13日 重 新 調 閱 林  13

            敏 霖 之 財 產 資 料 ， 而 查 知 上 情 。  14

        二 、 案 經 元 營 公 司 訴 請 臺 灣 臺 中 地 方 檢 察 署 檢 察 官 偵 查 起 訴 。  15

            理     由  16

        一 、 證 據 能 力 部 分 ：  17

          �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5 規 定 ： 「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 18

            之 陳 述 ， 雖 不 符 前 4 條 之 規 定 ， 而 經 當 事 人 於 審 判 程 序 同 意  19

            作 為 證 據 ， 法 院 審 酌 該 言 詞 陳 述 或 書 面 陳 述 作 成 時 之 情 況 ，  20

            認 為 適 當 者 ， 亦 得 為 證 據 。 當 事 人 、 代 理 人 或 辯 護 人 於 法 院  21

            調 查 證 據 時 ， 知 有 第 159 條 第 1 項 不 得 為 證 據 之 情 形 ， 而 未  22

            於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聲 明 異 議 者 ， 視 為 有 前 項 之 同 意 。 」 其 立  23

            法 意 旨 在 於 傳 聞 證 據 未 經 當 事 人 之 反 對 詰 問 予 以 核 實 ， 原 則  24

            上 先 予 排 除 ， 惟 若 當 事 人 已 放 棄 詰 問 或 未 聲 明 異 議 ， 基 於 證  25

            據 資 料 愈 豐 富 ， 愈 有 助 於 真 實 發 現 之 理 念 ， 且 強 化 言 詞 辯 論  26

            原 則 ， 法 院 自 可 承 認 該 傳 聞 證 據 例 外 擁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又 按 刑  27

           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5 立 法 意 旨 ， 在 於 確 認 當 事 人 對 於 傳 聞  28

            證 據 有 處 分 權 ， 得 放 棄 反 對 詰 問 權 ， 同 意 或 擬 制 同 意 傳 聞 證  29

            據 可 作 為 證 據 ， 屬 於 證 據 傳 聞 性 之 解 除 行 為 ， 如 法 院 認 為 適  30

            當 ， 不 論 該 傳 聞 證 據 是 否 具 備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1 至 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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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159 條 之 4 所 定 情 形 ， 均 容 許 作 為 證 據 ， 不 以 未 具 備 刑 事 訴  01

            訟 法 第 159 條 之 1 至 第 159 條 之 4 所 定 情 形 為 前 提 。 此 揆 諸  02

            「 若 當 事 人 於 審 判 程 序 表 明 同 意 該 等 傳 聞 證 據 可 作 為 證 據 ，  03

            基 於 證 據 資 料 愈 豐 富 ， 愈 有 助 於 真 實 發 見 之 理 念 ， 此 時 ， 法  04

            院 自 可 承 認 該 傳 聞 證 據 之 證 據 能 力 」 立 法 意 旨 ， 係 採 擴 大 適  05

            用 之 立 場 。 蓋 不 論 是 否 第 159 條 之 1 至 第 159 條 之 4 所 定 情  06

            形 ， 抑 當 事 人 之 同 意 ， 均 係 傳 聞 之 例 外 ， 俱 得 為 證 據 ， 僅 因  07

            我 國 尚 非 採 澈 底 之 當 事 人 進 行 主 義 ， 故 而 附 加 「 適 當 性 」 之  08

            限 制 而 已 ， 可 知 其 適 用 並 不 以 「 不 符 前 4 條 之 規 定 」 為 要 件  09

            （ 最 高 法 院 104 年 度 第 3 次 刑 事 庭 會 議 決 議 參 照 ） 。 查 本 案  10

            判 決 所 引 用 之 證 據 ， 被 告 林 敏 霖 、 徐 漢 平 及 辯 護 人 均 表 示 不  11

            爭 執 證 據 能 力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111 頁 ） ， 本 院 依 法 踐 行 調 查  12

            證 據 程 序 時 ， 檢 察 官 、 被 告 林 敏 霖 、 徐 漢 平 及 辯 護 人 復 未 於  13

            言 詞 辯 論 終 結 前 聲 明 異 議 （ 見 本 院 卷 二 第 38至 58頁 ） ， 本 院  14

            審 酌 各 該 證 據 作 成 時 之 情 形 ， 亦 無 違 法 或 不 當 取 證 之 瑕 疵 ，  15

            且 均 與 本 案 之 待 證 事 實 有 關 ， 認 以 之 作 為 本 件 之 證 據 亦 無 不  16

            適 當 之 情 形 ， 應 認 均 有 證 據 能 力 。  17

          � 按 傳 聞 法 則 乃 對 於 被 告 以 外 之 人 於 審 判 外 之 言 詞 或 書 面 陳 述  18

            而 為 之 規 範 。 本 件 判 決 以 下 引 用 之 非 供 述 證 據 ， 無 刑 事 訴 訟  19

            法 第 159 條 第 1 項 規 定 傳 聞 法 則 之 適 用 ， 經 本 院 於 審 理 時 依  20

            法 踐 行 調 查 證 據 程 序 ， 與 本 案 待 證 事 實 具 有 自 然 之 關 聯 性 ，  21

            且 無 證 據 證 明 係 公 務 員 違 法 取 得 之 物 ， 依 法 自 得 作 為 證 據 。  22

        二 、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所 憑 之 證 據 及 理 由 ：  23

            訊 據 被 告 林 敏 霖 固 不 否 認 積 欠 告 訴 人 元 營 公 司 （ 下 逕 稱 元 營  24

            公 司 ） 債 務 ， 經 元 營 公 司 取 得 執 行 名 義 ， 並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被  25

            告 林 敏 霖 所 有 系 爭 土 地 ， 因 拍 賣 無 實 益 終 結 ， 另 強 制 執 行 被  26

            告 林 敏 霖 所 有 其 餘 財 產 亦 不 足 清 償 債 權 ， 並 經 本 院 核 發 債 權  27

            憑 證 予 元 營 公 司 ， 及 嗣 將 系 爭 土 地 以 買 賣 之 原 因 移 轉 登 記 予  28

            被 告 徐 漢 平 等 事 實 ； 被 告 徐 漢 平 亦 不 否 認 被 告 林 敏 霖 將 系 爭  29

            土 地 移 轉 登 記 予 其 之 事 實 ， 惟 均 矢 口 否 認 有 何 損 害 債 權 及 使  30

            公 務 員 登 載 不 實 犯 行 ， 被 告 林 敏 霖 辯 稱 ： 元 營 公 司 對 系 爭 土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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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地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， 後 來 因 為 系 爭 土 地 上 有 辰 遠 公 司 抵 押 權 33  01

            00萬 元 存 在 ， 所 以 後 來 拍 賣 無 實 益 終 結 ， 後 來 徐 漢 平 來 找 我  02

            ， 表 示 他 可 出 面 與 辰 遠 公 司 協 商 上 述 債 務 ， 如 果 協 商 成 功 ，  03

            他 就 能 取 得 系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， 代 價 就 是 代 為 協 商 我 與 辰 遠 公  04

            司 的 債 務 ， 系 爭 土 地 在 墳 墓 旁 很 荒 涼 ， 總 價 至 多 5 、 600 萬  05

            元 ， 沒 有 很 大 的 價 值 ， 也 一 直 拍 賣 不 掉 ， 元 營 公 司 對 於 系 爭  06

            土 地 也 很 清 楚 ， 我 並 沒 有 損 害 債 權 之 意 云 云 （ 見 偵 卷 第 89至  07

            90、 115 至 116 頁 ； 偵 續 卷 第 204 、 247 、 255 頁 ； 本 院 卷  08

            一 109 頁 ） ； 被 告 徐 漢 平 辯 稱 ： 我 與 林 敏 霖 交 易 很 簡 單 ， 就  09

            是 土 地 我 買 入 之 後 就 是 幫 他 清 償 其 上 負 擔 最 高 限 額 抵 押 權 33  10

            00萬 元 的 債 務 ， 林 敏 霖 與 抵 押 權 人 間 實 際 債 務 金 額 如 何 我 不  11

            清 楚 ， 我 是 以 當 地 現 值 價 格 來 估 算 土 地 的 價 值 ， 每 坪 5 千 元  12

            估 算 ， 總 價 約 730 多 萬 元 ， 當 時 我 認 為 有 投 資 價 值 ， 我 很 單  13

            純 想 要 以 土 地 的 價 值 與 郭 瑞 春 協 商 應 該 要 負 擔 的 部 分 債 務 ，  14

            覺 得 若 是 談 判 不 成 我 就 放 著 ， 其 風 險 我 還 可 以 背 負 。 我 曾 在  15

            107 年 2 、 3 月 間 與 郭 瑞 春 討 論 過 這 件 事 情 ， 後 來 因 為 郭 瑞  16

            春 人 長 期 在 大 陸 ， 且 我 與 郭 瑞 春 通 完 第 一 次 電 話 就 收 到 本 案  17

            的 開 庭 通 知 ， 就 沒 有 繼 續 協 商 。 整 個 買 賣 過 程 當 中 我 不 知 道  18

            林 敏 霖 與 元 營 公 司 有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， 我 也 不 知 道 元 營 公 司 云  19

            云 （ 見 偵 卷 第 299 頁 ； 本 院 卷 一 第 109 至 110 頁 ） 。 被 告 林  20

            敏 霖 辯 護 人 辯 護 意 旨 略 以 ： � 元 營 公 司 聲 請 就 系 爭 土 地 執 行  21

            ， 經 法 院 鑑 價 僅 有 663 萬 0660元 ， 元 營 公 司 自 知 本 件 並 無 拍  22

            賣 實 益 ， 遂 任 令 法 院 撤 銷 系 爭 土 地 查 封 之 裁 定 ， 系 爭 土 地 位  23

            處 偏 僻 ， 幾 無 利 用 價 值 與 交 易 價 值 可 言 ， 是 系 爭 土 地 日 後 縱  24

            經 辰 遠 公 司 或 其 他 債 權 人 聲 請 拍 賣 ， 然 於 扣 除 辰 遠 公 司 之 33  25

            00萬 元 優 先 債 權 及 相 關 利 息 、 執 行 費 用 後 ， 已 無 任 何 殘 值 可  26

            供 其 他 債 權 人 執 行 ， 是 林 敏 霖 將 系 爭 土 地 出 售 與 徐 漢 平 ， 確  27

            未 有 任 何 損 害 元 營 公 司 債 權 之 意 圖 ， 客 觀 上 亦 不 足 以 損 害 元  28

            營 公 司 債 權 受 償 之 可 能 性 。 � 林 敏 霖 將 系 爭 土 地 以 買 賣 為 原  29

            因 移 轉 登 記 予 徐 漢 平 ， 係 因 徐 漢 平 先 前 表 示 其 與 辰 遠 公 司 負  30

            責 人 郭 瑞 春 熟 識 ， 其 願 意 出 面 與 郭 瑞 春 洽 談 以 低 於 抵 押 債 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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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之 金 額 作 為 辰 遠 公 司 同 意 塗 銷 最 高 限 額 抵 押 權 之 對 價 ， 徐 漢  01

            平 並 以 從 寬 估 價 認 定 736 萬 7 千 元 （ 每 坪 5000元 計 價 ） 為 取  02

            得 系 爭 土 地 之 所 有 權 對 價 。 林 敏 霖 衡 量 與 其 任 令 系 爭 土 地 閒  03

            置 荒 廢 ， 倘 若 以 此 方 式 處 理 系 爭 土 地 ， 至 少 可 清 理 對 辰 遠 公  04

            司 3300萬 元 之 抵 押 債 權 ， 且 被 告 考 量 自 身 年 邁 已 無 力 負 擔 基  05

            於 系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人 之 管 理 責 任 ， 被 告 慮 及 倘 系 爭 土 地 現 場  06

            發 生 遭 人 傾 倒 廢 棄 物 或 作 為 其 他 不 法 用 途 ， 被 告 或 須 負 擔 相  07

            關 法 律 責 任 ， 系 爭 土 地 轉 手 易 主 ， 實 可 免 除 被 告 需 分 神 管 理  08

            系 爭 土 地 之 窘 況 ， 並 非 無 償 之 贈 與 行 為 ， 自 不 構 成 使 公 務 員  09

            登 載 不 實 罪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63至 71頁 ； 卷 二 第 21至 31、  10

            52至 54頁 ） ； 被 告 徐 漢 平 辯 護 人 辯 護 意 旨 略 以 ： 徐 漢 平 有 與  11

            其 他 友 人 組 成 一 投 資 團 隊 ， 成 員 間 會 互 通 土 地 之 買 賣 或 法 院  12

            拍 賣 訊 息 ， 並 視 情 形 承 作 中 間 介 紹 或 逕 行 洽 購 土 地 之 業 務 ，  13

            徐 漢 平 先 前 上 網 查 詢 法 院 拍 賣 公 告 時 ， 發 現 系 爭 土 地 原 所 有  14

            權 人 林 敏 霖 及 抵 押 債 權 人 辰 遠 公 司 負 責 人 郭 瑞 春 均 與 徐 漢 平  15

            相 識 ， 徐 漢 平 與 林 敏 霖 接 觸 洽 詢 ， 始 知 系 爭 土 地 已 閒 置 荒 廢  16

            多 年 ， 其 上 荒 煙 漫 草 並 棄 置 垃 圾 ， 現 狀 無 法 作 商 業 用 途 ， 且  17

            辰 遠 公 司 於 系 爭 土 地 上 已 設 定 3300萬 元 之 高 額 抵 押 債 權 ， 林  18

            敏 霖 向 被 告 表 示 其 只 希 望 該 筆 抵 押 債 務 早 日 了 結 即 可 ， 並 不  19

            期 待 可 從 系 爭 土 地 獲 得 額 外 利 益 ， 徐 漢 平 除 親 至 系 爭 土 地 之  20

            現 場 勘 查 現 況 ， 並 洽 詢 仲 介 業 者 獲 悉 系 爭 土 地 附 近 之 行 情 約  21

            為 每 坪 5 千 元 ， 徐 漢 平 評 估 系 爭 土 地 或 有 736 萬 7 千 元 之 市  22

            場 行 情 ， 徐 漢 平 與 林 敏 霖 以 736 萬 7 千 元 作 成 系 爭 土 地 之 買  23

            賣 價 款 ， 由 徐 漢 平 代 表 林 敏 霖 向 辰 遠 公 司 郭 瑞 春 協 商 辰 遠 公  24

            司 是 否 有 意 願 以 獲 償 一 定 之 金 額 作 為 該 公 司 同 意 塗 銷 抵 押 權  25

            之 對 價 ， 該 筆 清 償 辰 遠 公 司 金 額 ， 徐 漢 平 即 設 定 以 買 賣 價 款  26

            736 萬 為 上 限 ， 逾 此 上 限 徐 漢 平 即 無 力 償 還 辰 遠 公 司 ， 但 仍  27

            承 受 土 地 抵 押 權 ， 若 低 於 736 萬 元 ， 徐 漢 平 即 清 償 支 付 辰 遠  28

            公 司 ， 可 塗 銷 抵 押 權 ， 徐 漢 平 取 得 與 無 抵 押 權 之 土 地 ， 可 自  29

            行 處 分 ， 徐 漢 平 仍 有 可 能 獲 利 ， 是 徐 漢 平 係 以 代 償 方 式 直 接  30

            將 系 爭 土 地 之 款 項 交 付 與 辰 遠 公 司 ， 俾 使 徐 漢 平 所 取 得 之 系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及 其 上 無 抵 押 權 之 設 定 ， 林 敏 霖 可 免 除 抵 押 債  01

            務 及 免 去 管 理 系 爭 土 地 之 不 便 ， 至 辰 遠 公 司 則 可 實 現 其 部 分  02

            抵 押 債 權 ， 不 啻 為 三 贏 之 局 面 。 其 後 ， 徐 漢 平 雖 曾 與 郭 瑞 春  03

            電 話 聯 繫 ， 試 圖 洽 談 辰 遠 公 司 債 務 事 宜 ， 因 郭 瑞 春 長 期 於 大  04

            陸 地 區 事 務 繁 忙 之 關 係 ， 以 致 本 件 買 賣 尚 未 及 辰 遠 公 司 達 成  05

            協 議 ， 即 發 生 本 案 之 法 律 爭 議 ， 後 續 接 觸 即 只 得 暫 停 ， 然 承  06

            上 所 述 ， 徐 漢 平 確 有 以 736 萬 7 千 元 買 受 系 爭 土 地 之 真 意 ，  07

            僅 徐 漢 平 非 於 訂 定 契 約 時 即 現 實 支 付 買 賣 價 金 ， 而 係 與 辰 遠  08

            公 司 協 商 後 代 償 抵 押 債 務 作 為 給 付 買 賣 價 金 之 方 式 ， 此 為 雙  09

            方 合 意 之 資 金 安 排 ， 就 系 爭 土 地 所 簽 訂 之 買 賣 契 約 雙 方 有 買  10

            賣 真 意 ， 應 不 構 成 偽 造 文 書 罪 之 要 件 。 � 系 爭 土 地 價 格 鑑 定  11

            600 多 萬 元 ， 抵 押 債 權 登 記 3 千 多 萬 元 ， 但 是 實 際 債 權 就 6  12

            千 多 萬 元 ， 清 償 抵 押 債 權 人 的 債 務 後 根 本 沒 有 剩 餘 可 能 ， 客  13

            觀 上 已 根 本 不 會 有 損 害 元 營 公 司 債 權 的 可 能 性 存 在 ， 主 觀 上  14

            徐 漢 平 當 時 知 悉 有 抵 押 債 權 存 在 ， 抵 押 債 權 人 就 是 辰 遠 公 司  15

            ， 元 營 公 司 的 債 權 於 謄 本 上 根 本 看 不 出 來 ， 徐 漢 平 根 本 無 從  16

            知 悉 元 營 公 司 債 權 的 存 在 ， 故 無 損 害 債 權 人 債 權 之 意 圖 等 語  17

           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87至 93頁 、 卷 二 第 13至 19、 55至 56頁 ） 。 經  18

            查 ：  19

          � 元 營 公 司 向 本 院 分 別 請 求 被 告 林 敏 霖 及 林 敏 榮 返 還 借 款 及 給  20

            付 票 款 事 件 ， 分 別 取 得 本 院 100 年 司 促 字 第 1859號 支 付 命 令  21

            （ 票 款 金 額 1950萬 元 ） 、 100 年 度 沙 簡 字 第 71號 民 事 判 決 （  22

            票 款 金 額 680 萬 元 ） 及 100 年 度 司 票 字 第 153 號 民 事 裁 定 （  23

            票 款 金 額 900 萬 元 ） 等 強 制 執 行 名 義 ， 元 營 公 司 並 分 別 向 本  24

            院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被 告 林 敏 霖 及 林 敏 榮 之 財 產 ， 經 執 行 結 果 ，  25

            執 行 金 額 不 足 清 償 債 權 及 現 無 財 產 可 供 執 行 ， 經 本 院 分 別 核  26

            發 100 司 執 57448 號 及 103 司 執 14292 號 債 權 憑 證 予 元 營 公  27

            司 。 經 元 營 公 司 於 103 年 間 復 向 本 院 聲 請 就 被 告 所 有 之 系 爭  28

            土 地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， 經 本 院 三 次 函 命 系 爭 土 地 之 抵 押 權 人 辰  29

            遠 公 司 陳 報 抵 押 債 權 ， 辰 遠 公 司 均 未 陳 報 到 院 ， 且 系 爭 土 地  30

            經 鑑 價 後 核 定 之 拍 賣 最 低 價 額 僅 663 萬 660 元 ， 若 拍 定 須 依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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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辰 遠 公 司 之 設 定 擔 保 債 權 3300萬 元 列 入 分 配 ， 因 而 元 營 公 司  01

            就 系 爭 土 地 顯 無 拍 賣 實 益 ， 拍 賣 程 序 因 而 終 結 ， 元 營 公 司 續  02

            就 被 告 林 敏 霖 其 餘 財 產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， 經 執 行 結 果 ， 執 行 所  03

            得 不 足 清 償 債 權 ， 經 本 院 核 發 105 司 執 38771 號 債 權 憑 證 予  04

            元 營 公 司 等 情 ， 有 本 院 105 年 度 司 執 字 第 38771 號 返 還 借 款  05

            強 制 執 行 卷 宗 （ 外 放 卷 ） 、 本 院 民 事 執 行 處 103 年 3 月 6 日  06

            中 院 東 民 執 102 司 執 二 字 第 74435 號 函 、 103 年 3 月 18日 中  07

            院 東 民 執 102 司 執 二 字 第 74435 號 函 、 本 院 105 司 執 字 0000  08

            00號 債 權 憑 證 、 繼 續 執 行 紀 錄 表 、 系 爭 土 地 土 地 登 記 第 二 類  09

            謄 本 、 本 院 100 年 度 沙 簡 字 第 71號 民 事 判 決 、 100 年 度 司 票  10

            字 第 153 號 民 事 裁 定 （ 見 偵 卷 27第 41、 95至 97頁 ） 在 卷 可 稽  11

            ， 復 為 被 告 2 人 所 不 否 認 ， 此 部 分 事 實 先 堪 認 定 。  12

          � 又 被 告 林 敏 霖 於 106 年 8 月 30日 向 龍 井 地 政 事 務 所 申 請 將 系  13

            爭 土 地 以 買 賣 為 原 因 （ 原 因 發 生 日 期 為 106 年 8 月 22日 ） 移  14

            轉 登 記 予 被 告 徐 漢 平 ， 並 於 106 年 8 月 31日 完 成 登 記 之 事 實  15

            ， 亦 據 被 告 林 敏 霖 、 徐 漢 平 坦 承 不 諱 ， 並 經 元 營 公 司 、 告 訴  16

            代 理 人 陳 怡 真 指 訴 、 證 人 林 榮 泰 （ 見 偵 卷 第 106 頁 ） 及 林 佳  17

            儀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195 至 196 頁 ） 證 述 明 確 ， 復 有 元 營 公 司  18

            第 二 類 登 記 謄 本 （ 見 偵 卷 第 39至 40頁 ） 、 龍 井 地 政 事 務 所 10  19

            7 年 3 月 15日 函 所 檢 送 系 爭 土 地 土 地 登 記 申 請 書 等 相 關 資 料  20

            附 卷 可 參 （ 見 偵 卷 第 23至 67頁 ） ， 此 部 分 事 實 亦 堪 認 定 。  21

          � 林 宗 耀 於 86年 2 月 27日 向 林 忠 成 等 5 人 買 賣 取 得 坐 落 臺 中 市  22

           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段 ○ ○ ○ ○ 段 00○ 0 地 號 土 地 （ 面 積 38968 平  23

            方 公 尺 ） 持 分 120 分 之 15（ 即 24分 之 3 ， 即 本 案 系 爭 土 地 ）  24

            ， 於 86年 3 月 22日 完 成 移 轉 登 記 ； 林 宗 耀 另 向 臺 中 縣 （ 現 已  25

            改 制 為 臺 中 市 ） 神 岡 鄉 農 會 （ 下 稱 神 岡 農 會 ） 借 款 2200萬 元  26

            （ 下 稱 系 爭 借 款 ） ， 於 86年 3 月 8 日 設 定 � 通 抵 押 權 予 神 岡  27

            農 會 ， 擔 保 債 權 總 金 額 最 高 限 額 3300萬 元 （ 惟 雙 方 約 定 以 借  28

            款 金 額 加 5 成 設 定 抵 押 權 擔 保 債 權 金 額 ， 故 為 3300萬 元 ） ，  29

            於 86年 3 月 22日 完 成 抵 押 權 登 記 一 節 ， 有 龍 井 地 政 事 務 所 10  30

            7 年 7 月 16日 函 所 檢 送 系 爭 土 地 登 記 簿 謄 本 附 卷 可 憑 （ 見 偵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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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續 卷 第 57、 65頁 ） ， 並 有 林 宗 耀 向 神 岡 農 會 借 款 所 簽 立 之 借  01

            據 、 本 票 、 約 定 書 切 結 書 、 同 意 書 、 土 地 （ 建 築 改 良 物 ） 抵  02

            押 權 設 定 契 約 書 各 1 份 在 卷 可 佐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277 至 289  03

            、 301 頁 ） 。 又 林 宗 耀 於 88年 3 月 28日 死 亡 ， 有 林 宗 耀 個 人  04

            基 本 資 料 查 詢 結 果 在 卷 可 參 （ 見 本 院 卷 二 第 9 頁 ） ， 系 爭 土  05

            地 （ 包 括 其 上 之 抵 押 債 務 ） 及 系 爭 借 款 債 務 由 林 宗 耀 繼 承 人  06

            （ 不 詳 ， 下 稱 林 宗 耀 繼 承 人 ） 承 受 。 合 作 金 庫 商 業 銀 行 股 份  07

           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合 庫 銀 行 ） 嗣 於 不 詳 時 間 受 讓 取 得 系 爭 借 款 債  08

            權 及 擔 保 該 債 權 之 抵 押 權 。 林 敏 榮 於 95年 8 月 15日 因 和 解 取  09

            得 系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， 並 完 成 移 轉 登 記 ， 有 系 爭 土 地 地 籍 異 動  10

            索 引 在 卷 可 佐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265 頁 ） ， 而 依 民 法 第 867 條  11

            規 定 ， 不 動 產 所 有 人 設 定 抵 押 權 後 ， 得 將 不 動 產 讓 與 他 人 。  12

            但 其 抵 押 權 不 因 此 而 受 影 響 。 是 合 庫 銀 行 在 系 爭 土 地 之 抵 押  13

            權 不 因 林 宗 耀 繼 承 人 將 系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移 轉 予 林 敏 榮 而 受 影  14

            響 ， 惟 林 敏 榮 僅 為 抵 押 人 ， 並 非 系 爭 借 款 債 務 人 ， 系 爭 借 款  15

            債 務 人 仍 為 林 宗 耀 繼 承 人 。 再 者 ， 台 灣 金 聯 資 產 管 理 股 份 有  16

            限 公 司 於 （ 下 稱 台 灣 金 聯 公 司 ） 於 95年 12月 14日 受 讓 取 得 系  17

            爭 借 款 債 權 及 擔 保 該 債 權 之 抵 押 權 ， 系 爭 借 款 債 權 餘 額 為 21  18

            14萬 6506元 暨 按 原 契 約 書 或 本 票 或 借 據 約 定 計 算 之 利 息 、 違  19

            約 金 、 墊 付 費 用 等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271 頁 ） ； 辰 遠 公 司 再 於  20

            97年 8 月 26日 受 讓 取 得 系 爭 借 款 債 權 及 擔 保 該 債 權 之 抵 押 權  21

            ， 系 爭 借 款 債 權 餘 額 仍 為 2114萬 6506元 暨 按 原 契 約 書 或 本 票  22

            或 借 據 約 定 計 算 之 利 息 、 違 約 金 、 墊 付 費 用 等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 23

            第 381 頁 ） ； 林 敏 榮 嗣 於 100 年 10月 15日 死 亡 ， 由 被 告 林 敏  24

            霖 繼 承 系 爭 土 地 （ 包 括 其 上 抵 押 債 務 ） 等 情 ， 業 據 證 人 即 辰  25

            遠 公 司 董 事 長 郭 瑞 春 於 偵 訊 時 （ 見 偵 續 卷 第 246 頁 ） 、 辰 遠  26

            公 司 董 事 林 亞 璇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242 至 258 頁  27

            ） 證 述 屬 實 ， 並 有 債 權 讓 與 證 明 書 、 債 權 本 金 餘 額 明 細 表 、  28

            林 宗 耀 向 神 岡 農 會 借 款 之 借 款 約 定 書 、 切 結 書 及 同 意 書 、 臺  29

            中 清 水 地 政 事 務 所 他 項 權 利 證 明 書 、 抵 押 權 讓 與 登 記 案 件 資  30

            料 、 土 地 他 項 權 利 契 約 書 、 變 更 契 約 書 及 抵 押 權 設 定 契 約 書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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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267 至 301 頁 ） 、 系 爭 土 地 土 地 登 記 第 一 類  01

            謄 本 （ 見 偵 卷 第 23頁 ） 附 卷 可 稽 ， 上 開 事 實 復 為 被 告 2 人 所  02

            不 否 認 ， 此 部 分 事 實 洵 堪 認 定 。 從 而 ， 被 告 林 敏 霖 雖 為 系 爭  03

            土 地 之 所 有 權 人 ， 惟 乃 抵 押 人 ， 並 非 系 爭 借 款 債 務 之 債 務 人  04

            ， 並 不 負 有 返 還 系 爭 借 款 債 之 義 務 ， 僅 系 爭 借 款 債 務 屆 期 未  05

            清 償 ， 辰 遠 公 司 得 實 行 抵 押 權 ， 就 系 爭 土 地 賣 得 價 金 優 先 受  06

            償 。  07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林 敏 霖 將 系 爭 土 地 以 買 賣 為 原 因 移 轉 登 記 予 被 告 徐 漢 平  08

            ， 雙 方 並 無 買 賣 真 意 ， 乃 虛 偽 不 實 之 交 易 ， 本 院 認 定 如 下 ：  09

          � 被 告 徐 漢 平 於 107 年 7 月 26日 偵 訊 供 稱 ： 我 從 事 物 業 管 理 ，  10

            處 理 不 良 資 產 ， 注 意 系 爭 土 地 很 久 ， 系 爭 土 地 問 題 很 久 了 都  11

            沒 有 處 理 掉 ， 之 前 法 拍 過 ， 沒 有 拍 成 云 云 （ 見 偵 續 卷 第 100  12

            頁 ） ； 於 108 年 4 月 10日 偵 訊 供 稱 ： 我 從 事 環 保 業 ， 沒 有 做  13

            過 土 地 代 書 或 房 仲 業 ， 對 不 良 資 產 有 興 趣 云 云 （ 見 偵 續 卷 第  14

            254 頁 ） ， 是 被 告 徐 漢 平 究 係 從 事 何 業 ， 何 以 有 意 投 資 系 爭  15

            土 地 一 節 ， 前 稱 從 事 物 業 管 理 ， 後 稱 從 事 環 保 業 ， 前 稱 有 處  16

            理 不 良 資 產 經 驗 ， 後 稱 無 土 地 代 書 或 仲 介 經 驗 ， 係 對 不 良 資  17

            產 有 興 趣 ， 是 其 前 後 供 述 不 一 ， 已 有 瑕 疵 。 又 被 告 徐 漢 平 於  18

            107 年 4 月 17日 偵 訊 時 供 稱 ： 我 購 買 系 爭 土 地 本 來 是 想 要 投  19

            資 … … ， 讓 我 做 一 個 投 資 云 云 （ 見 偵 卷 第 103 頁 ） ； 於 108  20

            年 5 月 22日 偵 訊 時 供 稱 ： 我 要 系 爭 土 地 ， 主 要 是 我 們 公 司 需  21

            要 云 云 （ 見 偵 續 卷 第 299 頁 ） ； 於 108 年 9 月 30日 本 院 訊 問  22

            時 供 稱 ： 我 從 事 環 保 業 ， 有 投 資 土 地 、 買 賣 土 地 的 相 關 經 驗  23

            ， 不 是 以 我 個 人 名 義 ， 而 是 以 我 公 司 名 義 ， 公 司 為 「 更 安 立  24

            環 保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更 安 力 公 司 ） 」 ， 我 擔 任 PM管 理 職 為 企  25

            劃 專 案 經 理 ， 工 作 內 容 包 括 政 府 標 案 、 土 地 買 賣 ， 我 們 公 司  26

            經 營 項 目 並 沒 有 包 括 土 地 買 賣 ， 但 公 司 需 要 大 範 圍 土 地 來 作  27

            為 環 保 業 務 的 利 用 云 云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110 頁 ） ， 是 被 告 徐  28

            漢 平 關 於 系 爭 土 地 究 係 個 人 投 資 抑 或 公 司 有 用 地 需 求 一 節 ，  29

            前 後 供 述 亦 歧 異 。 再 者 ， 被 告 徐 漢 平 於 109 年 6 月 4 日 本 院  30

            訊 問 時 供 稱 ： 系 爭 土 地 係 以 我 個 人 名 義 購 買 ， 但 後 續 要 由 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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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司 來 接 手 （ 亦 即 由 公 司 支 付 價 金 之 意 ） ， 在 交 易 尚 未 完 成 （  01

            亦 即 與 辰 遠 公 司 債 務 協 商 尚 未 完 成 ） 之 前 ， 跟 公 司 沒 有 關 係  02

            ， 我 與 公 司 負 責 人 有 聊 過 ， 公 司 基 本 上 同 意 我 去 嚐 試 以 代 償  03

            方 式 去 協 調 林 敏 霖 與 辰 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間 的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買  04

            入 系 爭 土 地 ， 但 沒 有 明 訂 契 約 。 我 們 公 司 有 土 地 需 求 這 件 事  05

            情 是 我 要 去 談 這 塊 土 地 的 誘 因 ， 我 就 可 以 透 過 我 們 公 司 的 需  06

            求 去 租 賃 或 賣 斷 ， 公 司 也 可 以 擁 有 它 的 資 產 ， 而 我 透 過 這 個  07

            過 程 有 獲 利 的 空 間 ， 系 爭 土 地 是 我 個 人 要 投 資 ， 跟 公 司 一 點  08

            關 係 都 沒 有 ， 跟 辰 遠 公 司 協 調 完 債 務 ， 交 易 成 立 了 ， 價 金 是  09

            由 我 個 人 支 付 云 云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177 、 180 、 186 至 187  10

            頁 ） ， 是 被 告 徐 漢 平 復 翻 異 前 詞 ， 改 口 稱 系 爭 土 地 買 賣 係 個  11

            人 投 資 ， 公 司 有 用 地 需 求 係 其 投 資 系 爭 土 地 誘 因 ， 協 商 成 功  12

            後 ， 可 將 系 爭 土 地 交 由 公 司 接 手 處 理 ， 協 商 成 功 前 與 公 司 無  13

            關 ， 協 商 成 功 ， 系 爭 土 地 買 賣 價 金 736 萬 7 千 元 係 由 其 個 人  14

            支 付 云 云 ， 是 倘 被 告 徐 漢 平 任 職 之 公 司 有 用 地 需 求 ， 其 亦 與  15

            公 司 負 責 人 聊 過 ， 公 司 亦 同 意 其 與 辰 遠 公 司 協 商 系 爭 土 地 抵  16

            押 債 務 ， 又 依 被 告 徐 漢 平 前 開 所 供 其 之 前 曾 有 投 資 土 地 、 買  17

            賣 土 地 相 關 經 驗 ， 係 以 公 司 名 義 投 資 云 云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11  18

            0 頁 ） ， 稽 之 ， 依 卷 附 被 告 徐 漢 平 自 83起 迄 今 之 勞 工 保 險 局  19

            被 保 險 人 投 保 資 料 查 詢 結 果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127 頁 ） ， 可 知  20

            被 告 徐 漢 平 乃 一 受 僱 之 勞 工 ， 投 保 薪 資 自 1 萬 4400元 起 至 4  21

            萬 3900元 不 等 ， 則 依 其 所 預 設 之 買 賣 價 金 736 萬 7 千 元 ， 實  22

            非 一 般 受 僱 階 級 者 所 能 負 擔 ， 被 告 徐 漢 平 預 計 如 何 支 付 該 價  23

            金 ， 未 舉 證 以 實 其 說 。 從 而 ， 被 告 徐 漢 平 何 以 不 依 循 往 例 以  24

            公 司 之 名 義 購 買 系 爭 土 地 ， 反 以 個 人 名 義 為 之 ？ 或 先 與 公 司  25

            簽 立 書 面 委 託 ， 約 定 其 與 公 司 雙 方 之 權 利 義 務 ， 再 為 系 爭 土  26

            地 之 買 賣 交 易 ？ 故 被 告 徐 漢 平 所 為 ， 實 與 常 情 有 違 。 甚 者 ，  27

            依 上 揭 勞 工 保 險 局 被 保 險 人 投 保 資 料 查 詢 結 果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 28

            第 127 頁 ） ， 可 知 被 告 徐 漢 平 自 103 年 10月 1 日 起 迄 108 年  29

            4 月 30日 止 係 受 僱 惠 嘉 電 實 業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惠 嘉 電 公  30

            司 ） ， 自 108 年 4 月 30日 起 始 自 惠 嘉 電 公 司 退 保 ， 加 保 更 安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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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立 公 司 ， 故 被 告 徐 漢 平 辯 稱 因 任 職 之 更 安 立 公 司 ， 公 司 有 用  01

            地 需 求 ， 或 因 此 誘 因 ， 以 個 人 名 義 向 被 告 林 敏 霖 購 買 系 爭 土  02

            地 云 云 ， 顯 非 事 實 ， 不 足 採 信 。  03

          � 被 告 2 人 固 均 辯 系 爭 土 地 買 賣 未 實 際 交 付 價 金 ， 乃 係 由 被 告  04

            徐 漢 平 承 受 系 爭 土 地 抵 押 債 權 所 擔 保 之 債 務 ， 由 被 告 徐 漢 平  05

            代 被 告 林 敏 霖 與 辰 遠 公 司 協 商 該 債 務 ， 被 告 徐 漢 平 復 辯 稱 其  06

            與 被 告 林 敏 霖 、 告 訴 人 郭 瑞 春 均 熟 識 ， 可 幫 被 告 林 敏 霖 與 辰  07

            遠 公 司 協 商 債 務 云 云 。 惟 查 ， 證 人 郭 瑞 春 於 偵 訊 時 證 述 稱 ：  08

            「 （ 問 ： 是 否 認 識 徐 漢 平 ？ ） 我 『 知 道 』 這 位 先 生 。 … … 徐  09

            漢 平 跟 我 們 公 司 沒 有 關 係 等 語 （ 見 偵 續 卷 第 246 頁 ） ， 是 證  10

            人 郭 瑞 春 僅 表 示 知 道 被 告 徐 漢 平 ， 亦 即 其 與 被 告 徐 漢 平 僅 彼  11

            此 知 道 對 方 而 已 ； 被 告 林 敏 霖 亦 供 稱 ： 我 和 徐 漢 平 不 是 很 熟  12

            等 語 （ 見 偵 續 卷 第 204 頁 ） ， 從 而 ， 被 告 徐 漢 平 辯 稱 其 與 被  13

            告 林 敏 霖 、 辰 遠 公 司 董 事 長 郭 瑞 春 均 熟 識 云 云 ， 已 與 事 實 不  14

            符 。 再 者 ， 辰 遠 公 司 法 人 群 亞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（ 下 稱 群 亞 公 司  15

            ） 代 表 董 事 林 亞 璇 係 林 敏 榮 之 女 ， 與 被 告 林 敏 霖 乃 三 親 等 旁  16

            係 血 親 關 係 ， 辰 遠 公 司 監 察 人 蔡 宜 娟 亦 係 證 人 林 亞 璇 親 戚 ，  17

            與 辰 遠 公 司 前 董 事 長 林 茂 盛 （ 已 於 104 年 10月 23日 歿 ） 係 遠  18

            親 關 係 一 情 ， 業 據 證 人 林 亞 璇 於 本 院 審 理 時 證 述 屬 實 （ 見 本  19

            院 卷 一 第 243 至 244 、 253 頁 ） ， 並 有 群 亞 公 司 、 辰 遠 公 司  20

            經 濟 部 公 司 資 料 查 詢 附 卷 可 參 （ 見 偵 續 卷 第 175 至 181 頁 ）  21

            ； 參 以 ， 被 告 林 敏 霖 亦 坦 承 辰 遠 公 司 林 茂 盛 係 其 不 同 房 之 堂  22

            兄 （ 見 偵 續 卷 第 246 頁 ） ， 則 衡 情 ， 辰 遠 公 司 既 已 於 97年 8  23

            月 26日 起 受 讓 系 爭 債 權 及 抵 押 權 ， 受 讓 迄 今 ， 10餘 年 從 未 對  24

            系 爭 土 地 實 行 抵 押 權 ， 且 被 告 林 敏 霖 與 辰 遠 公 司 董 事 及 監 察  25

            人 、 辰 遠 公 司 前 董 事 長 林 茂 盛 既 均 有 親 戚 關 係 ， 被 告 林 敏 霖  26

            縱 欲 與 辰 遠 公 司 協 商 債 務 ， 又 豈 需 透 過 不 相 熟 之 被 告 徐 漢 平  27

            代 為 之 ？ 再 者 ， 被 告 林 敏 霖 辯 稱 ： 徐 漢 平 說 可 以 去 找 辰 遠 公  28

            司 處 理 我 跟 辰 遠 公 司 的 債 務 ， 徐 漢 平 如 果 處 理 成 功 就 能 取 得  29

            系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， 徐 漢 平 跟 我 妹 妹 林 佳 儀 說 一 定 要 先 有 地 主  30

            身 分 才 能 談 ， 我 才 把 土 地 賣 給 徐 漢 平 ， 既 然 債 務 已 經 過 過 去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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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就 不 關 我 的 事 了 云 云 （ 見 偵 卷 第 116 頁 ） ， 被 告 徐 漢 平 辯  01

            稱 ： 我 要 成 為 地 主 始 能 協 商 抵 押 債 務 云 云 （ 見 偵 卷 第 104 頁  02

            ） 、 我 是 想 要 跟 議 長 （ 指 被 告 林 敏 霖 ） 這 邊 拿 到 所 有 權 人 身  03

            分 ， 我 去 找 郭 瑞 春 協 調 中 間 可 以 出 多 少 錢 購 買 ， 尋 求 獲 利 云  04

            云 （ 偵 續 卷 第 255 頁 ） 、 我 必 須 取 得 所 有 權 ， 我 才 有 辦 法 去  05

            跟 債 權 人 這 邊 做 協 商 云 云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178 頁 ） ， 惟 退 步  06

            言 之 ， 縱 被 告 林 敏 霖 欲 委 託 被 告 徐 漢 平 代 其 與 辰 遠 公 司 協 商  07

            抵 押 債 務 ， 只 需 簽 立 書 面 契 約 委 託 被 告 徐 漢 平 代 為 協 商 即 可  08

            ， 何 需 先 將 系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移 轉 登 記 予 被 告 徐 漢 平 ？ 從 而 ，  09

            被 告 徐 漢 平 辯 稱 需 取 得 系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始 能 與 辰 遠 公 司 協 商  10

            債 務 云 云 ， 令 人 匪 夷 所 思 ， 自 無 足 採 。  11

          � 如 前 所 敘 ， 被 告 林 敏 霖 將 系 爭 土 地 移 轉 登 記 予 被 告 徐 漢 平 ，  12

            其 上 尚 設 定 � 通 抵 押 權 予 辰 遠 公 司 ， 擔 保 債 權 總 金 額 最 高 限  13

            額 3300萬 元 ， 被 告 2 人 亦 均 知 悉 此 情 ， 惟 被 告 徐 漢 平 坦 承 不  14

            知 該 抵 押 債 權 所 擔 保 之 實 際 債 務 究 為 何 （ 見 偵 續 卷 第 99、 25  15

            5 頁 ； 本 院 卷 一 第 110 頁 ） ， 而 依 被 告 林 敏 霖 所 供 ： 106 年  16

            7 、 8 間 徐 漢 平 來 找 我 ， 說 要 幫 我 處 理 系 爭 土 地 ， 我 說 不 能  17

            處 理 ， 上 面 有 3000多 萬 抵 押 權 很 高 ， 徐 漢 平 說 他 知 道 ， 他 說  18

            先 跟 我 買 ， 「 債 務 他 背 過 去 」 。 徐 漢 平 跟 我 妹 妹 說 一 定 要 有  19

            地 主 身 分 才 能 談 ， 我 才 將 系 爭 土 地 賣 給 他 ， 既 然 「 債 務 已 經  20

            過 過 去 ， 就 不 關 我 的 事 了 」 云 云 （ 見 偵 卷 第 115 至 116 頁 ）  21

            、 我 賣 系 爭 土 地 給 徐 漢 平 ， 債 務 也 一 併 移 轉 給 他 云 云 （ 見 偵  22

            續 卷 第 214 頁 ） 、 被 告 徐 漢 平 所 供 ： 我 買 入 系 爭 土 地 之 後 ，  23

            就 是 幫 林 敏 霖 清 償 系 爭 土 地 上 最 高 限 額 抵 押 權 的 債 務 云 云 （  24

           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110 頁 ） 、 我 本 應 支 付 給 林 敏 霖 的 價 金 700 多  25

            萬 元 ， 以 代 償 的 方 式 替 林 敏 霖 清 償 辰 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設 定 之  26

            擔 保 債 務 云 云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184 頁 ） 、 我 就 是 幫 林 敏 霖 還  27

            這 個 錢 ， 看 看 可 不 可 以 將 抵 押 債 權 塗 銷 云 云 （ 見 本 院 卷 二 第  28

            49頁 ） ， 佐 以 被 告 2 人 所 訂 立 之 系 爭 土 地 買 賣 契 約 書 付 款 約  29

            定 為 「 過 戶 完 畢 ， 買 方 清 償 抵 押 權 人 辰 遠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， 抵  30

            押 設 定 擔 保 債 權 最 高 限 額 新 台 幣 3300萬 元 。 」 （ 見 他 卷 第 41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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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頁 ） ， 足 見 被 告 2 人 約 定 之 買 賣 價 金 支 付 方 式 為 系 爭 土 地 完  01

            成 移 轉 登 記 後 ， 被 告 徐 漢 平 需 清 償 系 爭 土 地 抵 押 債 權 所 擔 保  02

            之 債 務 ， 換 言 之 ， 該 債 務 即 由 被 告 徐 漢 平 承 受 。 稽 之 ， 據 辰  03

            遠 公 司 所 陳 報 該 公 司 於 106 年 8 月 1 日 就 系 爭 土 地 所 抵 押 權  04

            所 擔 保 之 債 權 實 際 金 額 已 高 達 6500萬 6752元 ， 有 辰 遠 公 司 10  05

            9 年 8 月 31日 函 在 卷 可 考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377 頁 ） ， 則 依 被  06

            告 林 敏 霖 前 所 供 其 既 有 處 理 不 良 資 產 經 驗 及 以 公 司 名 義 投 資  07

            土 地 、 買 賣 土 地 之 相 關 經 驗 ， 其 於 購 買 系 爭 土 地 前 已 知 悉 系  08

            爭 土 地 抵 押 權 擔 保 之 債 權 金 額 恐 高 達 3300萬 元 （ 實 際 高 達 65  09

            00萬 6752元 ） ， 且 自 陳 注 意 系 爭 土 地 已 久 （ 見 偵 續 卷 第 100  10

            頁 ） ， 豈 有 未 調 查 清 楚 ， 即 貿 然 承 受 恐 高 達 3300萬 元 之 不 確  11

            定 抵 押 債 務 為 付 款 條 件 ， 購 入 系 爭 土 地 之 理 ？ 矧 被 告 徐 漢 平  12

            既 可 聯 繫 證 人 郭 瑞 春 ， 自 可 輕 易 向 證 人 郭 瑞 春 查 明 實 際 抵 押  13

            權 債 務 金 額 ， 另 被 告 林 敏 霖 與 辰 遠 公 司 董 事 、 監 察 人 均 有 親  14

            戚 關 係 ， 復 為 系 爭 土 地 抵 押 人 ， 其 亦 可 輕 易 向 辰 遠 公 司 查 明  15

            實 際 抵 押 權 債 務 金 額 ， 被 告 2 人 卻 未 為 任 何 查 證 ， 率 爾 為 系  16

            爭 土 地 之 買 賣 交 易 ， 嚴 重 悖 於 土 地 買 賣 交 易 常 情 。 甚 者 ， 被  17

            告 林 敏 霖 供 稱 ： 系 爭 土 地 是 從 我 弟 弟 林 敏 榮 繼 承 ， 這 筆 錢 也  18

            是 林 敏 榮 欠 的 ， 只 是 我 有 幫 他 背 書 ， 系 爭 土 地 價 值 根 本 不 到  19

            1000萬 元 ， 因 為 是 在 臺 中 港 保 護 區 裡 面 ， 屬 不 能 開 發 地 ， 所  20

            以 當 初 林 敏 榮 子 女 及 配 偶 都 放 棄 繼 承 ， 才 由 我 繼 承 等 語 （ 見  21

            偵 續 卷 第 204 頁 ） 、 系 爭 土 地 我 本 來 就 不 打 算 要 ， 都 是 林 敏  22

            榮 繼 承 人 拋 棄 繼 承 ， 才 由 我 繼 承 ， 上 面 還 有 辰 遠 公 司 3300多  23

            萬 債 權 ， 這 筆 錢 士 林 敏 榮 跟 銀 行 借 貸 ， 之 後 債 權 由 辰 遠 公 司  24

            接 手 等 語 （ 見 偵 續 卷 第 255 頁 ） ； 被 告 徐 漢 平 亦 供 稱 ： 我 與  25

            林 敏 霖 交 易 很 簡 單 ， 就 是 土 地 我 買 入 之 後 就 是 幫 他 清 償 其 上  26

            負 擔 最 高 限 額 抵 押 權 的 債 務 ， 林 敏 霖 與 抵 押 權 人 間 實 際 債 務  27

            金 額 如 何 我 不 清 楚 ， 但 是 我 知 道 是 擔 保 最 高 抵 押 權 設 定 為 33  28

            00萬 元 等 語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110 頁 ） 、 我 不 知 道 林 宗 耀 是 向  29

            神 岡 農 會 借 款 ， 提 供 系 爭 土 地 設 定 抵 押 權 ， 不 知 道 系 爭 土 地  30

            真 正 債 務 人 是 林 宗 耀 先 生 的 繼 承 人 ， 並 非 林 敏 霖 等 語 （ 見 本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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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院 卷 二 第 47頁 ） ， 可 認 被 告 2 人 均 誤 認 被 告 林 敏 霖 係 系 爭 土  01

            地 抵 押 權 抵 押 人 及 債 務 人 ， 實 則 被 告 林 敏 霖 固 為 系 爭 土 地 之  02

            所 有 權 人 ， 惟 僅 係 抵 押 人 ， 並 非 系 爭 借 款 債 務 之 債 務 人 ， 系  03

            爭 借 款 債 務 人 乃 林 宗 耀 繼 承 人 ， 被 告 林 敏 霖 並 不 負 有 返 還 系  04

            爭 借 款 債 之 義 務 ， 僅 系 爭 借 款 債 務 屆 期 未 清 償 ， 辰 遠 公 司 得  05

            實 行 抵 押 權 ， 就 系 爭 土 地 賣 得 價 金 優 先 受 償 而 已 ， 此 經 本 院  06

            認 定 如 上 ， 然 被 告 2 人 既 為 系 爭 土 地 之 買 賣 交 易 ， 竟 連 積 欠  07

            辰 遠 公 司 借 款 債 務 之 債 務 人 係 何 人 均 誤 認 ， 嚴 重 悖 離 土 地 買  08

            賣 交 易 常 情 ， 益 徵 系 爭 土 地 買 賣 交 易 並 非 真 實 。  09

          � 依 被 告 2 人 前 開 所 供 及 系 爭 土 地 買 賣 契 約 定 ， 被 告 林 敏 霖 將  10

            系 爭 土 地 移 轉 登 記 予 被 告 徐 漢 平 時 ， 被 告 徐 漢 平 須 清 償 被 告  11

            林 敏 霖 向 辰 遠 公 司 積 欠 之 債 務 ， 而 依 上 開 辰 遠 公 司 陳 報 之 抵  12

            押 權 擔 保 債 權 金 額 為 6500萬 6752元 ， 故 被 告 徐 漢 平 需 承 受 抵  13

            押 債 務 6500萬 6752元 ， 縱 嗣 未 與 辰 遠 公 司 協 商 債 務 成 功 ， 依  14

            被 告 林 敏 霖 所 供 ： 系 爭 土 地 賣 給 徐 漢 平 ， 債 務 也 已 經 背 過 去  15

            ， 就 不 關 我 的 事 了 （ 見 偵 卷 第 116 頁 ） ， 系 爭 土 地 抵 押 債 務  16

            仍 由 被 告 徐 漢 平 負 責 清 償 ， 不 因 債 務 協 商 成 功 否 而 受 影 響 ，  17

            此 與 被 告 徐 漢 平 前 開 所 辯 及 辯 護 意 旨 所 稱 ： 縱 使 未 協 商 債 務  18

            成 功 ， 即 任 由 系 爭 土 地 遭 辰 遠 公 司 強 制 執 行 拍 賣 ， 被 告 徐 漢  19

            平 並 無 損 失 云 云 不 符 。 就 此 ， 被 告 徐 漢 平 嗣 翻 異 前 詞 ， 改 口  20

            辯 稱 ： 我 並 不 是 要 為 債 務 人 清 償 債 務 ， 只 是 想 要 買 系 爭 土 地  21

            ， 以 系 爭 土 地 的 價 額 （ 指 736 萬 7 千 元 ） ， 去 向 抵 押 權 人 代  22

            償 這 塊 土 地 上 面 的 債 務 負 擔 ， 並 非 是 要 替 林 敏 霖 清 償 債 務 云  23

            云 （ 見 本 院 卷 二 第 48頁 ） ， 從 而 ， 被 告 2 人 就 渠 等 間 是 否 約  24

            定 由 被 告 徐 漢 平 承 受 抵 押 權 所 擔 保 之 債 務 一 節 ， 雙 方 供 述 齟  25

            齬 ， 被 告 徐 漢 平 前 後 所 供 亦 不 一 ， 已 有 嚴 重 瑕 疵 。 再 者 ， 倘  26

            如 被 告 徐 漢 平 所 辯 ， 則 被 告 徐 漢 平 先 取 得 系 爭 土 地 之 所 有 權  27

            ， 以 所 預 估 之 736 萬 7 千 元 底 價 與 辰 遠 公 司 協 商 ， 若 辰 遠 公  28

            司 願 意 接 受 以 低 於 736 萬 7 千 元 金 額 清 償 抵 押 債 務 ， 其 即 將  29

            價 金 支 付 辰 遠 公 司 ， 由 辰 遠 公 司 塗 銷 系 爭 土 地 抵 押 權 登 記 ，  30

            反 之 ， 若 辰 遠 公 司 不 願 意 接 受 以 低 於 736 萬 7 千 元 金 額 清 償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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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抵 押 債 務 ， 協 商 不 成 立 ， 即 任 由 辰 遠 公 司 強 制 執 行 拍 賣 系 爭  01

            土 地 ， 其 確 無 任 何 損 失 。 惟 被 告 林 敏 霖 本 係 系 爭 土 地 所 有 權  02

            人 ， 固 其 上 設 定 抵 押 權 ， 擔 保 債 權 總 金 額 最 高 限 額 3300萬 元  03

            ， 然 辰 遠 公 司 自 97年 8 月 26日 起 受 讓 系 爭 債 權 及 抵 押 權 迄 今  04

            ， 10餘 年 從 未 對 系 爭 土 地 實 行 抵 押 權 ； 參 以 ， 元 營 公 司 前 聲  05

            請 就 系 爭 土 地 強 制 執 行 ， 經 法 院 鑑 價 價 格 為 663 萬 0660元 ，  06

            有 通 優 不 動 產 估 價 師 事 務 所 鑑 估 摘 要 表 在 卷 可 參 （ 見 偵 續 卷  07

            第 267 頁 ） ； 而 被 告 徐 漢 平 亦 稱 系 爭 土 地 市 價 應 有 736 萬 7  08

            千 元 ； 稽 之 ， 被 告 林 敏 霖 之 子 林 建 宏 嗣 於 106 年 4 月 19日 以  09

            系 爭 土 地 持 分 4 萬 分 之 30001 設 定 最 高 限 額 抵 押 權 5880萬 元  10

            予 遠 東 銀 行 ， 有 土 地 登 記 申 請 書 等 相 關 資 料 在 卷 可 按 （ 見 偵  11

            續 卷 第 69至 81頁 ） ， 足 見 系 爭 土 地 並 非 被 告 林 敏 霖 及 辯 護 人  12

            所 稱 之 無 利 用 及 商 業 價 值 ， 則 在 辰 遠 公 司 實 行 抵 押 權 前 ， 被  13

            告 林 敏 霖 仍 可 自 由 使 用 、 收 益 、 處 分 系 爭 土 地 ， 豈 有 因 為 系  14

            爭 土 地 地 處 偏 僻 ， 容 易 遭 人 傾 倒 垃 圾 ， 為 免 除 管 理 責 任 ， 加  15

            以 被 告 徐 漢 平 主 動 表 示 欲 代 其 與 辰 遠 公 司 協 商 債 務 ， 即 先 將  16

            系 爭 土 地 移 轉 登 記 予 被 告 徐 漢 平 之 理 ， 被 告 2 人 所 為 種 種 均  17

            悖 於 土 地 買 賣 交 易 常 情 ， 委 無 足 採 。  18

          � 被 告 2 人 固 均 辯 稱 系 爭 土 地 係 真 正 買 賣 ， 被 告 徐 漢 平 並 提 出  19

            雙 方 訂 立 之 土 地 買 賣 契 約 書 為 證 （ 見 他 卷 第 41至 49頁 ） ， 惟  20

            衡 情 ， 雙 方 買 賣 土 地 ， 買 賣 標 的 即 土 地 坐 落 之 地 號 、 其 上 有  21

            無 建 物 、 價 金 、 給 付 價 金 之 方 式 、 其 上 有 無 設 定 抵 押 權 等 事  22

            項 ， 均 攸 關 買 賣 雙 方 權 利 義 務 ， 應 明 確 約 定 ， 並 載 明 於 書 面  23

            契 約 ， 俾 確 保 雙 方 權 利 義 務 ， 避 免 衍 生 糾 紛 。 觀 之 系 爭 土 地  24

            買 賣 契 約 書 ， 大 部 分 均 以 電 腦 繕 打 ， 惟 卻 在 電 腦 繕 打 「 土 地  25

            坐 ○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段 水 師 寮 小 段 55-2地 號 土 地 、 地 目 、 面 積  26

            389680.00 平 方 公 尺 、 權 利 範 圍 3/24」 內 容 後 另 以 手 寫 補 充  27

            記 載 「 ， 面 積 持 有 4871㎡ ， 等 於 1473.48 坪 、 買 賣 單 價 ： 每  28

            坪 新 台 幣 伍 仟 元 計 算 。 」 ； 於 電 腦 繕 打 「 第 二 條 本 約 土 地 雙  29

            方 議 定 總 價 款 為 新 台 幣 【 】 元 整 」 內 容 ， 在 上 述 【 】 以 手 寫  30

            補 充 記 載 「 736 萬 7 仟 」 ； 於 第 三 條 付 款 約 定 1 至 4 後 ， 以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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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手 寫 補 充 記 載 「 5.過 戶 完 畢 ， 買 方 清 償 抵 押 權 人 辰 遠 股 份 有  01

            限 公 司 ， 抵 押 設 定 擔 保 債 權 最 高 限 額 新 台 幣 3300萬 元 。 」 ；  02

            於 電 腦 繕 打 「 第 四 條 貸 款 約 定 ： … … 一 、 賣 方 原 有 抵 押 權 設  03

            定 之 未 清 償 債 務 新 台 幣 【 】 元 整 ， 雙 方 同 意 依 如 下 方 式 之 一  04

            辦 理 。 」 ， 在 上 述 【 】 以 手 寫 記 載 「 3300萬 元 」 ； 契 約 末 於  05

            電 腦 繕 打 簽 約 日 期 「 中 華 民 國 106 年 月 日 」 後 ， 以 手 寫 記 載  06

            08（ 月 ） 01（ 日 ） ， 從 而 ， 既 被 告 2 人 已 達 成 買 賣 合 意 ， 何  07

            以 關 於 買 賣 價 金 736 萬 7 千 元 及 每 坪 單 價 、 由 被 告 徐 漢 平 清  08

            償 辰 遠 公 司 系 爭 土 地 抵 押 權 擔 保 債 權 3300元 、 簽 約 日 期 之 月  09

            、 日 之 買 賣 系 爭 土 地 之 重 要 事 項 不 能 以 電 腦 繕 打 ， 而 另 以 手  10

            寫 方 式 補 充 記 載 ， 實 令 人 起 疑 。 又 被 告 徐 漢 平 於 107 年 4 月  11

            17日 偵 訊 時 即 表 示 雙 方 有 簽 立 買 賣 契 約 書 ， 之 後 再 提 供 云 云  12

            （ 見 偵 續 卷 第 104 頁 ） ， 而 系 爭 土 地 買 賣 契 約 書 乃 對 被 告 2  13

            人 有 利 之 重 要 證 據 ， 被 告 徐 漢 平 卻 遲 至 108 年 6 月 11日 始 由  14

            辯 護 人 具 狀 提 供 （ 見 他 卷 第 39至 49頁 ） ， 被 告 徐 漢 平 延 宕 1  15

            年 餘 始 提 供 上 開 有 利 之 證 據 ， 亦 有 違 常 情 。 甚 者 ， 被 告 2 人  16

            委 託 證 人 林 榮 泰 向 龍 井 地 政 事 務 所 申 請 系 爭 土 地 移 轉 登 記 所  17

            檢 附 之 土 地 所 有 權 買 賣 移 轉 契 約 書 關 於 買 賣 價 款 總 金 額 卻 記  18

            載 「 1363萬 8800元 」 （ 見 偵 卷 第 57頁 ） ， 與 前 揭 系 爭 土 地 買  19

            賣 契 約 書 之 價 金 不 符 ， 且 逾 627 萬 1800元 之 多 ， 從 而 ， 被 告  20

            徐 漢 平 所 提 出 之 系 爭 土 地 買 賣 契 約 書 是 否 屬 實 ， 實 堪 置 疑 。  21

            故 證 人 林 榮 泰 於 偵 訊 時 證 述 稱 ： 被 告 2 人 談 好 先 過 戶 ， 再 來  22

            談 抵 押 權 債 務 清 償 的 部 分 ， 他 們 是 談 好 每 坪 5 千 元 ， 總 價 73  23

            0 萬 元 左 右 ， 因 為 抵 押 權 金 額 大 於 土 地 價 金 ， 所 以 沒 有 支 付  24

            價 金 云 云 （ 見 偵 卷 第 105 至 106 頁 ） ； 證 人 林 佳 儀 於 本 院 審  25

            理 時 證 述 稱 ： 被 告 2 人 談 妥 價 金 ， 買 賣 價 金 是 1 坪 5 千 元 ，  26

            總 價 金 730 多 萬 ， 上 面 有 抵 押 權 ， 徐 漢 平 要 付 價 金 對 象 是 抵  27

            押 債 權 人 ， 林 敏 霖 當 天 另 有 行 程 ， 所 以 請 我 幫 忙 簽 系 爭 土 地  28

            買 賣 契 約 書 云 云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193 至 196 頁 ） ， 均 難 憑 採  29

            。  30

          � 基 上 相 互 參 佐 ， 被 告 2 人 所 辯 及 辯 護 意 旨 所 稱 系 爭 土 地 買 賣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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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係 真 實 ， 係 由 被 告 徐 漢 平 代 被 告 林 敏 霖 與 辰 遠 公 司 協 商 該 債  01

            務 ， 倘 債 務 協 商 成 功 ， 價 金 支 付 辰 遠 公 司 ， 並 非 通 謀 虛 偽 交  02

            易 云 云 ， 既 有 上 述 供 述 歧 異 ， 及 悖 於 土 地 買 賣 交 易 常 情 之 嚴  03

            重 瑕 疵 ， 均 不 足 採 ， 被 告 林 敏 霖 將 系 爭 土 地 以 買 賣 為 原 因 移  04

            轉 登 記 予 被 告 徐 漢 平 ， 乃 虛 偽 不 實 之 交 易 ， 堪 以 認 定 。  05

          � 被 告 2 人 虛 偽 買 賣 系 爭 土 地 ， 處 分 被 告 林 敏 霖 所 有 財 產 ， 損  06

            害 元 營 公 司 之 債 權 之 認 定 ： 按 刑 法 第 356 條 之 損 害 債 權 罪 ，  07

            其 規 範 目 的 在 於 保 護 債 權 人 之 債 權 受 償 可 能 性 ， 並 以 債 務 人  08

            於 將 受 強 制 執 行 之 際 ， 意 圖 損 害 債 權 人 之 債 權 ， 而 毀 壞 、 處  09

            分 或 隱 匿 其 財 產 ， 為 構 成 要 件 。 所 謂 「 將 受 強 制 執 行 之 際 」  10

            ， 係 指 債 權 人 對 債 務 人 取 得 強 制 執 行 法 第 4 條 所 列 之 執 行 名  11

            義 起 ， 至 強 制 執 行 程 序 完 全 終 結 前 之 此 一 期 間 而 言 ， 亦 即 債  12

            權 人 業 已 取 得 執 行 名 義 ， 而 隨 時 可 以 聲 請 執 行 者 之 謂 ； 債 權  13

            人 所 取 得 之 執 行 名 義 ， 並 不 以 經 實 體 確 定 裁 判 者 為 限 ， 且 若  14

            於 執 行 法 院 發 給 債 權 憑 證 交 債 權 人 收 執 後 ， 債 權 人 即 重 新 取  15

            得 強 制 執 行 法 第 4 條 第 1 項 第 6 款 之 強 制 執 行 名 義 ， 債 務 人  16

            之 財 產 仍 處 於 隨 時 得 受 強 制 執 行 之 狀 態 ， 自 與 刑 法 第 356 條  17

            所 謂 「 將 受 強 制 執 行 之 際 」 相 當 ， 至 該 財 產 是 否 受 查 封 ， 則  18

            非 所 問 。 是 本 罪 之 成 立 ， 固 以 債 權 人 取 得 執 行 名 義 為 前 提 要  19

            件 ， 但 不 以 債 權 人 業 已 向 法 院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為 限 ， 於 債 權 人  20

            取 得 執 行 名 義 後 ， 債 務 人 之 財 產 即 有 受 強 制 執 行 之 可 能 ， 若  21

            債 務 人 明 知 於 此 ， 仍 基 於 損 害 債 權 之 意 圖 將 名 下 財 產 處 分 ，  22

            即 與 該 罪 之 構 成 要 件 相 當 。 又 損 害 債 權 罪 之 性 質 為 抽 象 危 險  23

            犯 ， 行 為 人 僅 須 基 於 損 害 他 人 債 權 之 意 圖 ， 於 將 受 強 制 執 行  24

            之 際 ， 毀 壞 、 處 分 或 隱 匿 其 財 產 ， 對 於 債 權 人 債 權 之 受 償 利  25

            益 ， 即 具 有 一 般 性 危 險 ， 是 其 犯 罪 之 成 立 ， 並 不 以 對 債 權 人  26

            之 債 權 造 成 無 法 受 償 之 實 害 或 危 險 為 必 要 （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刑  27

            事 判 決 107 年 度 上 易 字 第 943 號 判 決 參 照 。 ）  28

          � 元 營 公 司 對 被 告 林 敏 霖 上 開 票 款 債 權 已 取 得 本 院 100 年 司 促  29

            字 第 1859號 支 付 命 令 、 100 年 度 沙 簡 字 第 71號 民 事 判 決 及 1  30

            00年 度 司 票 字 第 153 號 民 事 裁 定 等 強 制 執 行 名 義 ， 經 分 別 向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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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本 院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， 因 執 行 金 額 不 足 清 償 債 權 及 現 無 財 產 可  01

            供 執 行 ， 經 本 院 分 別 核 發 100 司 執 57448 號 及 103 司 執 1429  02

            2 號 債 權 憑 證 予 元 營 公 司 。 經 元 營 公 司 復 向 本 院 聲 請 就 被 告  03

            所 有 之 系 爭 土 地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， 因 無 拍 賣 實 益 ， 拍 賣 程 序 因  04

            而 終 結 ， 續 就 被 告 林 敏 霖 其 餘 財 產 聲 請 強 制 執 行 ， 經 執 行 結  05

            果 ， 執 行 所 得 不 足 清 償 債 權 ， 並 經 本 院 核 發 105 司 執 38771  06

            號 債 權 憑 證 予 元 營 公 司 ， 依 上 開 實 務 見 解 ， 被 告 林 敏 霖 之 責  07

            任 財 產 即 處 於 隨 時 得 受 強 制 執 行 之 狀 態 ， 自 與 損 害 債 權 罪 規  08

            定 所 指 之 「 將 受 強 制 執 行 之 際 」 相 當 ， 不 因 系 爭 土 地 是 否 被  09

            查 封 而 有 異 。 又 被 告 林 敏 霖 明 知 元 營 公 司 上 揭 債 權 仍 未 受 償  10

            ， 竟 仍 虛 偽 將 系 爭 土 地 出 賣 予 被 告 徐 漢 平 ， 處 分 其 財 產 ， 其  11

            主 觀 上 自 有 損 害 元 營 公 司 債 權 之 意 圖 至 屬 灼 然 。  12

          � 又 系 爭 土 地 雖 已 設 定 抵 押 權 予 辰 遠 公 司 ， 又 依 辰 遠 公 司 陳 報  13

            之 抵 押 權 所 擔 保 之 債 權 金 額 為 6500萬 6752元 ， 而 元 營 公 司 前  14

            聲 請 就 系 爭 土 地 強 制 執 行 ， 經 法 院 鑑 價 價 格 為 663 萬 0660元  15

            ， 二 者 差 距 甚 遠 ， 惟 辰 遠 公 司 之 抵 押 債 權 嗣 可 能 因 林 宗 耀 繼  16

            承 人 清 償 、 和 解 而 減 少 ， 參 以 ， 國 家 總 體 經 濟 、 房 地 政 策 、  17

            法 律 措 施 、 區 域 建 設 、 人 口 成 長 等 均 攸 關 土 地 市 場 價 格 漲 跌  18

            ， 系 爭 土 地 將 來 非 無 上 漲 空 間 ， 是 元 營 公 司 受 償 機 會 亦 有 增  19

            加 之 可 能 。 而 被 告 處 分 系 爭 土 地 ， 致 元 營 公 司 無 從 以 拍 賣 系  20

            爭 土 地 之 方 式 取 償 ， 被 告 林 敏 霖 所 為 上 開 處 分 行 為 ， 自 已 損  21

            害 元 營 公 司 之 債 權 。 辯 護 意 旨 稱 元 營 公 司 自 始 即 無 從 以 聲 請  22

            法 院 拍 賣 系 爭 土 地 之 方 式 ， 而 有 可 能 於 辰 遠 公 司 滿 足 抵 押 債  23

            權 額 後 自 拍 賣 結 餘 款 受 償 之 機 會 ， 是 被 告 林 敏 霖 移 轉 系 爭 土  24

            地 所 有 權 之 行 為 ， 客 觀 上 亦 不 足 以 損 害 告 訴 人 債 權 受 償 之 可  25

            能 性 ， 尚 難 憑 採 。  26

          � 被 告 林 敏 霖 自 承 ： 我 注 意 系 爭 土 地 很 久 了 ， 系 爭 土 地 之 前 法  27

            拍 過 ， 沒 有 拍 成 ， 拍 賣 金 額 比 現 值 低 很 多 ， 拍 賣 後 餘 額 不 足  28

            清 償 債 權 ， 低 很 多 等 語 （ 見 偵 續 卷 第 100 頁 ； 本 院 卷 二 第 50  29

            頁 ） ， 足 認 被 告 徐 漢 平 知 悉 系 爭 土 地 曾 經 債 權 人 聲 請 強 制 執  30

            行 ， 後 因 鑑 定 價 格 過 低 ， 拍 賣 不 成 一 事 ， 縱 其 未 能 確 知 聲 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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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拍 賣 系 爭 土 地 之 債 權 人 為 元 營 公 司 ， 然 其 對 於 債 權 人 債 權 未  01

            能 受 償 一 節 自 難 諉 為 不 知 。 從 而 ， 其 既 認 知 被 告 林 敏 霖 債 權  02

            人 曾 強 制 執 行 系 爭 土 地 而 未 能 受 償 ， 嗣 竟 仍 與 被 告 林 敏 霖 為  03

            虛 偽 之 買 賣 交 易 ， 由 被 告 林 敏 霖 將 系 爭 土 地 移 轉 登 記 予 被 告  04

            徐 漢 平 ， 而 處 分 被 告 林 敏 霖 所 有 之 財 產 ， 其 就 被 告 林 敏 霖 上  05

            開 損 害 債 權 之 行 為 ， 自 有 犯 意 之 聯 絡 及 行 為 之 分 擔 ， 當 無 疑  06

            義 。 被 告 徐 漢 平 辯 稱 及 辯 護 意 旨 稱 被 告 徐 漢 平 不 知 元 營 公 司  07

            對 被 告 林 敏 霖 有 債 權 ， 無 損 害 債 權 之 故 意 云 云 ， 不 足 採 信 。  08

          � 綜 上 ， 本 案 事 證 明 確 ， 被 告 2 人 犯 行 ， 洵 堪 認 定 ， 應 依 法 論  09

            科 。  10

        三 、 論 罪 科 刑 之 理 由 ：  11

          � 查 被 告 2 人 行 為 後 ， 刑 法 第 214 、 356 條 規 定 固 均 經 立 法 院  12

            修 正 ， 業 經 總 統 於 108 年 12月 25日 以 華 總 一 義 字 第 00000000  13

            000 號 令 公 布 施 行 ， 於 同 年 月 27日 生 效 。 惟 乃 該 2 條 文 於 72  14

            年 6 月 26日 後 並 未 修 正 ， 本 次 修 法 爰 依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 條 之  15

            1 第 2 項 本 文 規 定 將 罰 金 數 額 修 正 提 高 30倍 ， 以 增 加 法 律 明  16

            確 性 ， 並 使 刑 法 分 則 各 罪 罰 金 數 額 具 內 在 邏 輯 一 致 性 ， 是 無  17

            涉 及 刑 罰 權 內 容 之 變 更 ， 自 無 新 舊 法 比 較 問 題 ， 應 逕 行 適 用  18

            現 行 法 處 斷 ， 先 予 敘 明 。 是 核 被 告 2 人 所 為 ， 均 係 犯 刑 法 第  19

            214 條 之 使 公 務 員 登 載 不 實 及 同 法 第 356 條 之 損 害 債 權 罪 。  20

            另 現 今 地 政 事 務 所 之 公 務 員 ， 係 以 電 腦 登 記 方 式 ， 將 申 請 人  21

            之 土 地 登 記 事 項 登 載 於 職 務 上 所 掌 土 地 登 記 之 電 磁 紀 錄 上 ，  22

            此 為 本 院 歷 來 承 辦 此 類 案 件 職 務 上 已 知 之 事 ， 此 電 磁 紀 錄 應  23

            依 刑 法 第 220 條 第 2 項 規 定 ， 以 文 書 論 ， 公 訴 意 旨 漏 未 論 及  24

            ， 應 予 補 充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25

          � 被 告 2 人 就 上 揭 犯 行 ， 彼 此 間 有 犯 意 聯 絡 及 行 為 分 擔 ， 為 共  26

            同 正 犯 。 另 被 告 2 人 利 用 不 知 情 之 證 人 林 榮 泰 申 請 系 爭 土 地  27

            移 轉 所 有 權 登 記 ， 以 遂 行 其 犯 行 ， 均 為 間 接 正 犯 。  28

          � 被 告 2 人 均 係 以 一 行 為 ， 同 時 觸 犯 上 開 2 罪 名 ， 均 為 想 像 競  29

            合 犯 ， 依 刑 法 第 55條 規 定 ， 均 應 從 一 重 以 使 公 務 員 登 載 不 實  30

            罪 處 斷 。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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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� 公 訴 意 旨 雖 未 就 被 告 徐 漢 平 損 害 債 權 犯 行 提 起 公 訴 ， 惟 此 部  01

            分 與 業 經 起 訴 ， 本 院 認 定 有 罪 之 上 開 使 公 務 員 登 載 不 實 犯 行  02

            部 分 有 想 像 競 合 之 裁 判 上 一 罪 關 係 ， 應 為 起 訴 效 力 所 及 ， 本  03

            院 應 併 予 審 理 ， 且 本 院 亦 已 告 知 被 告 徐 漢 平 此 部 分 所 涉 之 犯  04

            罪 事 實 及 罪 名 （ 見 本 院 卷 二 第 50、 51頁 ） ， 而 無 礙 於 被 告 徐  05

            漢 平 防 禦 權 之 行 使 ， 附 此 敘 明 。  06

          � 爰 審 酌 被 告 2 人 均 無 前 科 ， 有 渠 等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被 告 前 案 紀  07

            錄 表 各 1 份 附 卷 可 參 ， 被 告 林 敏 霖 不 思 以 正 當 合 法 之 方 法 ，  08

            妥 為 處 理 其 與 元 營 公 司 間 之 債 權 債 務 關 係 ， 被 告 2 人 明 知 渠  09

            等 間 並 無 買 賣 系 爭 土 地 之 真 意 ， 被 告 林 敏 霖 竟 為 逃 避 元 營 公  10

            司 之 債 務 ， 向 地 政 機 關 申 請 以 虛 偽 不 實 之 買 賣 名 義 將 系 爭 土  11

            地 移 轉 登 記 予 被 告 徐 漢 平 ， 致 使 元 營 公 司 之 債 權 有 難 以 實 現  12

            之 虞 ， 不 僅 直 接 損 及 元 營 公 司 利 益 ， 亦 危 害 地 政 機 關 對 於 土  13

            地 登 記 管 理 之 正 確 性 ， 行 為 實 不 足 取 ， 被 告 2 人 犯 後 否 認 犯  14

            行 ， 毫 無 悔 意 ， 兼 衡 ， 被 告 2 人 嗣 已 解 除 系 爭 土 地 買 賣 契 約  15

            ， 向 龍 井 地 政 事 務 所 申 請 將 系 爭 土 地 移 轉 予 被 告 林 敏 霖 ， 並  16

            完 成 登 記 ， 有 龍 井 地 政 事 務 所 109 年 7 月 7 日 龍 地 一 字 第 10  17

            90004375號 函 文 所 檢 附 系 爭 土 地 買 賣 登 記 申 請 書 等 資 料 在 卷  18

            可 佐 （ 見 本 院 卷 二 第 327 至 345 頁 ） ， 已 彌 補 渠 等 行 為 所 造  19

            成 之 損 害 ， 及 被 告 林 敏 霖 碩 士 畢 業 之 智 識 程 度 、 已 婚 之 家 庭  20

            生 活 狀 況 ， 被 告 徐 漢 平 五 專 畢 業 之 智 識 程 度 、 已 婚 之 家 庭 生  21

            活 狀 況 （ 見 本 院 卷 一 第 21、 23頁 ） 等 一 切 情 狀 ， 分 別 量 處 如  22

            主 文 所 示 之 刑 ， 並 諭 知 易 科 罰 金 之 折 算 標 準 。  23

        據 上 論 斷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299 項 第 1 項 前 段 、 刑 法 第 28條 、  24

        第 214 條 、 第 220 條 第 2 項 、 第 356 條 、 第 55條 、 第 41條 第 1 項  25

        ， 刑 法 施 行 法 第 1 條 之 1 第 1 項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2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9     年     11    月     30    日  2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十 三 庭   法   官   陳 鈴 香  28

        以 上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。  29

        如 不 服 本 判 決 應 於 收 受 判 決 後 20日 內 向 本 院 提 出 上 訴 書 狀 ， 並 應  30

        敘 述 具 體 理 由 ； 其 未 敘 述 上 訴 理 由 者 ， 應 於 上 訴 期 間 屆 滿 後 20日  31

０２



        內 向 本 院 補 提 理 由 書 （ 均 須 按 他 造 當 事 人 之 人 數 附 繕 本 ） 「 切 勿  01

        逕 送 上 級 法 院 」 。  02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 鐘 麗 芳  0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109     年     12    月      4    日  04

        附 錄 論 罪 科 刑 法 條 ：  05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14條  06

        明 知 為 不 實 之 事 項 ， 而 使 公 務 員 登 載 於 職 務 上 所 掌 之 公 文 書 ， 足  07

        以 生 損 害 於 公 眾 或 他 人 者 ， 處  3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 1 萬  08

        5 千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09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220條  10

        （ 準 文 書 ）  11

        在 紙 上 或 物 品 上 之 文 字 、 符 號 、 圖 畫 、 照 像 ， 依 習 慣 或 特 約 ， 足  12

        以 為 表 示 其 用 意 之 證 明 者 ， 關 於 本 章 及 本 章 以 外 各 罪 ， 以 文 書 論  13

        。  14

        錄 音 、 錄 影 或 電 磁 紀 錄 ， 藉 機 器 或 電 腦 之 處 理 所 顯 示 之 聲 音 、 影  15

        像 或 符 號 ， 足 以 為 表 示 其 用 意 之 證 明 者 ， 亦 同 。  16

        中 華 民 國 刑 法 第 356條  17

        債 務 人 於 將 受 強 制 執 行 之 際 ， 意 圖 損 害 債 權 人 之 債 權 ， 而 毀 壞 、  18

        處 分 或 隱 匿 其 財 產 者 ， 處  2 年 以 下 有 期 徒 刑 、 拘 役 或  1 萬  5  19

        千 元 以 下 罰 金 。  20

１２


